
臺北市社區精神病患或疑似精神病患送醫作業流程

發現罹患或疑似精神病患有自傷或傷人之虞或怪

異行為出現時，經民眾或地區行政人員通知報案

受通報單位派員前往

了解，確定處理措施

受通報單位派員前往

了解，確定處理措施

不確定為嚴重病人 確定為嚴重病人

「社區緊急個案醫療小
組」協助評估、處理

「社區緊急個案醫療小
組」協助評估、處理

依精神衛生法、緊急醫
療救護法相關規定辦理

依精神衛生法、緊急醫
療救護法相關規定辦理

當地派出所、分局 119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轄區健康服務中心


